
 

 

各指导单位、各学生社团： 

为切实发挥学生社团育人功能，培育一批适应学生发展需

要、满足学生文化需求、赢得学生情感共鸣的学生社团品牌项目，

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学校以一般项目经费与重大重点

项目立项两种方式保障学生社团活动的顺利开展。2022-2023 学

年“树声前锋”学生社团重大重点项目立项 74 个(重大项目 20

个、重点项目 54个)，其中思想政治类 3个、创新创业类 7个、

体育锻炼类 15个、校园文化类 27个、劳动教育类 12个、参赛及

训练专项类 10个。为进一步提升社团活动质量、激发社团内生动

力，决定开展 2023-2024学年度“树声前锋”学生社团重大重点

项目申报工作，申报工作采用集中申报和分散申报方式进行。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征集范围 

年审合格且注册登记在案的学生社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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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集对象 

（一）成功开展的已立项学生社团重大重点项目。 

（二）未开展，但具有创新性、品牌影响力、可持续发展的

社团活动。 

三、项目方向及标准 

（一）思想政治类。以引导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，传承红

色基因，激发爱国力行，做到今昔对照、融会贯通为目标，以学

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为主线，以知识学习为基础，以竞答、讲

述、征文等为主要形式，将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，开展类

型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类活动。引领青年学子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

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听党话、跟党走的自觉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。 

（二）创新创业类。围绕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和人才培养目

标，以“互联网+”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创新创业类大赛为龙头，

立项支持一批创新类竞赛、创业类竞赛和科普类活动。推动以赛

促创、以赛促学，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

力。 

（三）体育锻炼类。以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，教育引导

大学生热爱运动、强健体魄为目标，通过体育公益、体医结合、

“互联网+”健身、体育实践、体测帮扶等方式，助力“健康重大”

建设。在校园内营造青春健康生活风尚的同时，助力提升我校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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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体育综合实力 

（四）校园文化类。坚持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人，

鼓励围绕提高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设计项目。

支持以微电影、话剧、戏曲、征文、知识竞赛等方式广泛开展各

类文化活动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继承发展革命文化，传播

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引导

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健康观审美观。 

（五）劳动教育类。以树立正确劳动观念、具有必备劳动能

力、培育积极劳动精神、养成良好劳动习惯和品质为目标，以志

愿服务、社会实践、职业生涯规划等为抓手开展活动，并鼓励大

学生充分结合学科特色与自身特长，提高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

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有价值的劳

动成果。 

（六）参赛及训练专项类。为繁荣校园文化、加强对外交流，

支持学生社团参与符合我校学生社团发展宗旨的各类省部级、国

家级及国际赛事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申报项目具有成熟方案、自主品牌，特色突出。 

（二）重点项目经费标准为 2000-10000 元，重大项目经费

标准为 10000元以上。 

（三）重大重点项目经费按照《重庆大学“树声前锋”学生

社团重大重点项目管理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（重大社团[2022]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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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分两次拨付：立项拨付比例根据立项评分结果给予相应比例

的经费支持，共 A、B、C、D 四个等级，原则上 A、B、C 等级数

量分别不超过立项项目数的 20%、30%、30%，根据评级结果等级

A、B、C、D分别拨付立项金额 50%、40%、30%、20%的经费；项目

总经费额度经结项评级后决定，其中优秀、良好、合格项目的总

经费额度分别为立项金额的 100%、80%、60%，不合格即为不通过

结项，后续经费不予拨付并收回已拨付金额；结项后根据项目实

际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拨付，实际使用未超过首拨经费的，不再予

以结项拨付，超过首拨经费的，根据项目实际使用减去首拨经费

进行结项拨付（总拨付额度不超过评级结果对应项目总经费额

度）；项目如出现质量监督和过程监察不合格且在规定整改期限内

二次审核不通过的情况，则作撤项处理，后续经费不予拨付并收

回已拨付经费。 

（四）学生社团上一学年的考核结果、往年立项重大重点项

目完成情况将作为本学年立项参考依据。 

（五）每学年组织“重庆大学十佳优秀学生社团”评选，重

大重点项目的执行情况作为社团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。 

五、材料上报 

（一）社团负责人于 2023年 10月 20日 20:00前将申报表(附

件)电子档和签字盖章扫描件打包发送至所属一级协会工作邮箱，

邮件命名为“XX 社团 2023-2024学年重大重点项目申报”。 

（二）如社团因特殊原因在集中申报时间内不能提交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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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社团负责人及时联系相应工作人员，社团中心接受分散申报材

料。 

 

社团中心       王老师         65105249 

社    管       贾宇瑄      13125905800 

      hxjianshezhidao@126.com 

青    协       吴筱         18955679626 

  cquqingxiezuzhibu@163.com 

科    协       周天一       1811179933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qukcbshefu@163.com 

文    联       李小涛       1776538197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quwenlian@163.com 

体    协       陈鸿潇       1737649315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qutixie@163.com 

职    协       金俊臣       1398261615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quxszyfzxh@163.com 

 

附件：2023-2024学年“树声前锋”学生社团重大重点项目申报表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重庆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16日 


